
立法会三题：社会企业  

＊＊＊＊＊＊＊＊＊＊  

  以下为今日（十月三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

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关于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工作，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伴倡自强」小区协作计划的工作进展；已接获的

第二批申请总数、当中申请不获批准的原因，并请列出每项

获批准计划的详情（包括计划类别、申请机构名称、拨款额、

受惠对象、计划地区，以及预计可创造的职位的数目、工种

及工资水平）； 

 

（二） 是否考虑进一步将社会企业引入贫穷问题较严重的

地区（包括深水埗、观塘、屯门及元朗）；如果会，详情是

甚么；及 

 



 

（三） 筹办社会企业高峰会的工作进展（包括该会议的举

行时间、地点、内容、拟邀出席人士及团体名单，以及预计

的扶贫成效）？ 

 

答复： 

 

主席女士： 

 

  社会企业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通过企业家的思维，利用

商业策略达致社会目标。简单来说，社会企业是一盘生意，

但并非以为股东赚钱为目的，而是以达致某种社会目标为最

终目标。 

 

  行政长官于今年的施政报告内提出要推动社会企业，在

香港建立新的关怀文化。为了促进社会企业在香港小区的发

展，政府已在几个特定范畴提供种子基金，其中包括在二零

零六年六月推出「伙伴倡自强」小区协作计划，向非政府机

构拨款推行社会企业计划，协助弱势社群自力更生。民政事



务总署成立了「协作计划咨询委员会」，根据既定准则审批

申请。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八位非官方人士，以及政府有关

部门的代表。 

 

  就冯议员的三个问题，我的响应如下： 

 

（一） 我们在第二期共收到５２份有效的申请书，经协作

计划咨询委员会批核后，其中１５份获批核，拨款总额约１,

３００万元，平均每项计划获拨款约９０万元。其余申请未

能获批的主要原因是有关计划过份侧重培训或服务而非营

运发展，或其营业额偏低或风险过高，使有关的业务可行性

及持续性存疑。 

 

  获批计划的类别主要有餐饮、环保回收、保健推拿、表

演艺术／制作及有机种植等，这些计划分别在１３个地区推

行，预计为申领综援人士、待业青年、基层妇女、更生人士、

新来港人士及单亲家庭等创造约２８０个职位。至于工种方

面，这些计划预期将创造一些低技术的工作，例如店员、种

植员、车缝女工、美容推拿员等。在厘定受雇员工的工资时，



受资助机构必须参照及不得使用低于政府统计处最新出版

的《工资及薪金总额按季统计报告》内订明的相关行业／职

业的平均每月工资。申请机构必须是法定机构或根据香港法

例注册的组织，以及根据《税务条例》(第１１２章)第８８

条获认可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和信托团体。 

 

（二） 民政事务总署推行协作计划的目标是配合地区为本

的扶贫纾困工作。到目前为止，协作计划第一及第二期已共

拨款约５,０００万元予５０多个新的社会企业计划。其中有

２９个在冯议员提到的观塘、深水埗、屯门、元朗和离岛东

涌推行。透过协作计划，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地区伙伴的合作，

推动社会企业，为弱势社群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促进自

强及自力更生。此外，政府已成功联络到数个大机构，它们

均表示有兴趣开展社会企业，细节仍在商讨中，预期部分计

划将会在上述较为贫穷的地区推行。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商界

及非牟利机构共同开展社会企业计划。 

 

（三） 在香港，社会企业仍然是比较新的概念，一系列的

问题要继续检讨，例如，以香港的市场环境而言，社会企业



应如何在市场定位才切合需要和能持续发展、政府是否应对

社会企业有特别优惠政策及如何避免对中小企造成不公平

竞争，以及社会企业的扶贫成效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会在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

行社会企业高峰会。我们现正拟订高峰会的安排，届时将会

邀请包括学术界、商界、非政府组织和公营部门等不同界别

的机构参与，共同探索社企进一步发展的未来路向，以及制

订行动计划。我们预计可在下一个月公布高峰会的详情。 

完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１日（星期三） 
 

 


